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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的实施细则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我市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效率，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根据《关于全面开展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进一步深化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

19 号）、《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优化审

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内工改办〔2022〕30 号），结合我市

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各旗区、各部门应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先行先试，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对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新建、 改扩建项目，进

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压缩主流程审批时限，提高

审批效率。各部门不得要求建设单位办理规定以外审批事项、评

估评价事项，全市范围内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的主

流程审批时间不超过 12 个工作日。

二、适用范围



4

使用社会投资进行建设，总建筑面积小于 2000 平方米、总

高度小于 12 米、单层高度小于 6 米且不超过二层的房屋建筑工

程（中小学校舍、 幼儿园、病房楼、 养老建筑除外），无地下

室（为生产、消防需要建设的地下泵房、消防水池除外），功能

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公共服务设施、普

通仓库和厂房（见附件 1）。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特殊

工程不纳入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范围。

三、优化审批服务措施

（一）优化审批流程

1.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在取得建设项目的备案文件和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后，提交土地出让金限期缴纳承诺，涉及占用耕地的还需提

供耕地占用税限期缴纳承诺，自然资源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2.对于带方案出让用地建设项目，自然资源部门将项目工程

规划许可设定的各项指标要求作为出让条件纳入《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申请人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土地出让金限期缴纳承诺， 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一表申请。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相关审批事

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建设单位可通过“鄂尔多斯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与管理系统”填写“ 一张表单” 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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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许可，同步上传申报材料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同步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4.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实施告知承诺制。企业承诺按照出让土

地时的规划设计条件进行设计、建设的，或建设项目用地带方案

出让的，审批部门不再审查工程设计方案。

5.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行免审查制和告知承诺制。

6.联合测绘。对于验收涉及多项测绘服务的，建设单位可以

一并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联合测绘，统一完成竣工规划

条件核实测量和房产测绘等测绘工作，对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标准

的综合测绘成果，各部门应当予以认可并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共享。

（二）优化审批事项

1.取消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免于结建

防空地下室，免于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取消人防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2. 位于开发区内且已完成区域评估的项目，不再开展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气候可行性论证、地震安

全性评价、文物保护评估、环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水土保

持方案论证、洪水影响评价等事项的评估评价工作。对未纳入国

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且不涉及环境敏感区

域的建设项目，不再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符合城乡规划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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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筑用途管理相关规定的，不再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水

资源论证、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估评价工作。

3. 供水、燃气、热力、供电、排水、广播电视、通信服务

等市政公用服务事项与主流程审批事项并联办理。市政公用服务

企业主动对接项目建设单位进行报装接入服务，在市政公用服务

一体化管理平台受理审批事项。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旗区、各市直部门要要充分认识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

项目审批的重要意义，担负起牵头组织协调、指导和督促责任。

（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施工期间开展一次质量安

全检查。

2.除《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的必须实行监理

的项目外，取消强制监理要求，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工程质量管

理模式。

3.各旗区、各市直部门要加强对实行告知承诺制事项的事中

事后监管，在竣工验收前对申请人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全面

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申请人未履行承诺的，

审批部门采取责令承诺人限期履行承诺、撤销行政许可等措施。

申请人以拆分项目、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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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段提交申请的，审批部门不予受理。审批部门应将上述情形

的相关信息推送至自治区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对存在严重失信记

录的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审批，发挥“一处失信、 处处

受限”的惩戒作用。

附件：1.社会投资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2.社会投资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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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会投资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建筑物性质 用途限定条件 消防要求 位置 建筑面积

办公 不设置化学或生物实验室。

不属于依

法应当进

行消防设

计审查的

特殊建设

工程。

位于规划建设用地范围

内，市政管网配套健全，

管线接入不需要破坏城市

主干道或快速路；无拆迁、

且未位于文物保护范围、

建控地带、地下文物埋藏

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

的环境敏感区；且未位于

机要单位和名木古树 30

米范围内。

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 平方米、总高度

小于 12 米、单层高度

小于 6米且不超过二

层的房屋建筑工程

（中小学校舍、幼儿

园、病房楼、 养老建

筑除外），无地下室

（为生产、消防需要

建设的地下泵房、消

防水池除外）。

商业 不销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无燃气管道。

市政公共

设施

1.供水：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4厘米。2.排水：日排水量不

大于 50 吨，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50 厘米。3.供电：电压等

级在 10 千伏以下(不含 10 千伏)，报装容量不大于 200 千瓦。

仓库
丁戊类，不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不影

响周边主体相邻权等合法权益。

厂房
丁戊类，不生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属非

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影响周边主体相邻权等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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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投资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试行）


